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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New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l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Region Rescaling
HU Jianshuang, SUN Jingwei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regional governance theory, spatial rescaling

has been used as a key instrument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economic

changes and the internal accumulation crisis. However, the experience of the Yang-

tze River Delta in China shows that cross-provincial coordination is hard to achieve

both in rigid and flexible governance domains. In the current backlash against glo-

balization, the Chinese state tries to establish a dual circulation system that compris-

es the primary domestic cycle and a mutually supportive international-domestic cy-

cle. In the new round of spatial rescaling, the state has created a new government-

led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l that enables multi-level networked negotiations to op-

timize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promot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model, the new model can more effectively

addresses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such as the lack

of state power at the regional level, lack of knowledge in local affairs, and weak-

nes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 new model accomplishes the work by

reconfiguring stakeholders, deepening the governance concept, and strengthening fea-

sibility of governance tools. Above all, the spatial rescaling should not be simplisti-

cally interpreted as China's power recentralization or the extension of National So-

cialism，but rather as an innovative combination of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theory

and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It is also an example of gradual reform

targeting specific problems under specific contexts.

Keywords： regional governance; scale rescaling; Yangtze River Delta; cross-border

areas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治理先后经历了以行政区划调整为主的刚性治理阶段和

以联席会议、区域规划等为主的柔性治理阶段（张京祥，2013；陈小卉，等，

2017）。但区域协调的问题仍然客观存在，尤其是跨省界地区的交通设施对接、生态环

境共保、邻避设施布局等问题在各责任主体的利益冲突和事权博弈下难以解决（陈小

卉，等，2017）。值得关注的是，自2018年以来，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为标志，长三角地区的区域治理出现了重大变化。无论是以成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

室为标志的顶层设计，还是以打通跨界断头路为代表的实际操作，长三角区域治理似

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长三角地区的区域治理框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笔者试

图通过对长三角的观察，窥探区域治理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中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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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受西方区域治理理论影响，尺度

重组成为国家用作应对经济全球化环境变

化和解决内部积累危机的重要手段。但在

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化实践中，无

论是刚性治理还是柔性治理的尺度重组，

跨省界协调问题仍然难以得到实质解决。

在全球化进程受阻的新形势下，国家力图

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

循环发展的新格局，通过新一轮国家-区域

尺度重组，探索政府主导型的多层级网络

化协商的区域治理新框架，推动长三角地区

内部资源优化配置和全球竞争力的提升。与

原有框架不同，新的区域治理框架有效解

决了国家角色缺位、基层事务关注不足、

区域合作组织乏力等长期困扰长三角一体

化的深层次问题，重构了治理主体架构、

丰富并深化治理内容，强化了治理工具的

可操作性。此次国家-区域尺度重构并不能

简单理解为传统中央集权式的复苏或国家

社会主义的延续，而是针对特定问题和特

定环境的渐进式改革，也是区域治理理论

与中国政治经济形态的创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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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治理和尺度重组理论在中

国的本土化探索

1.1 区域治理的概念与演化

“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源于

19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由传统的福特主

义和福利国家转向后福特主义和“劳

保”国家，作为一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

进行权利平衡再分配的制度性理念，被

逐渐引入到处理国际、国家、城市、社

区等各个层次的各种需要进行多种力量

协调平衡的问题之中（张京祥，2000）。

治理的内在涵义是国家事务和资源配置

的协调机制（刘卫东，2014），其与传

统统治、管制等的核心差别在于涉及多

层次的、多元的主体之间通过多元的互

动、以“调和”为基础的协调，以补充市

场交换和政府自上而下调控之不足（张

京祥，等，2000；陈振光，等，2000；
陈小卉，等，2017）。1990年以来，随

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体系的调整

（顾朝林，2000；俞正梁，2001），在原

有单中心主义（主张建立统一的大都市

区政府）、多中心主义（主张多中心管

治结构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基础上，治

理理论又衍生出了主张网络化地方合作的

新区域主义理论（洪世键，等，2008；
冯邦彦，等，2011）。

究其本质而言，区域治理核心是通

过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法律来达到合

理、公平的市场规则，去协调区域产业

空间布局和城镇空间布局（李铭，等，

2007），重点在于不同层级政府或发展

主体之间、同级政府之间的权利互动关

系 （Newman P， 2000；张京祥，等 ,
2001），包括全球及国家间区域治理、

国家层面区域治理、大都市区治理三个

层次（张衔春，等，2015）。

1.2 尺度重组视角下的区域治理认知和

中国实践

“尺度（scale）”是表述空间规模、层

次与相互关系的量度（Howitt R，2002），
直到1970年代以后，受列菲弗尔（Lefe⁃
bvre）空间生产理论的影响等，尺度才作

为政治经济分析的对象被提出（张京祥，

等，2014）。“尺度重组（rescaling）”指

权力在全球、国家、城市区域、城市等

不同尺度的移动，是全球生产方式转变

和国家地域重构相互作用的产物，根本

目的是国家为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积累财

富，利用尺度和治理调整而进行的一种

空间生产策略（魏成，等，2011）。由

于尺度重组导致不同层级和特定地域的

资源配置优先级不同，必然引起内部积

累危机，加上经济全球化环境的变化

（Brenner N，2004），尺度重组一直处于

动态调整中，既需应对上一轮尺度重组

带来的内部危机，也需应对全球竞争的外

部危机。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尺度

重组是区域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问题

根源。正如1992年推进的分权化改革激

发了地方经济发展活力，但也为难以协

调的地方企业主义埋下隐患，陷入“一

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区域治理怪圈。

自新世纪区域治理和尺度重组等理

论引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区域治理实践

主要经历了从行政区划调整（张京祥，

等，2002）等为主导的刚性治理阶段，

到以都市圈规划（陈小卉，2003）、都

市圈发展论坛 （罗小龙，等，2009）、

区域战略及区域规划（张京祥，2013）、

跨界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官卫华，

等，2015）、跨界协调规划 （陈小卉，

等，2017）、同城化规划 （李郇，等，

2016）等手段为主导的柔性治理阶段。

在此期间，中国非常青睐于频繁地使用

再尺度化的策略，以短期内激发和快速

释放蕴藏在尺度调整过程中的活力（张

京祥，等，2014），这种管治效力的渗

透和重组，也是中国区域发展中的特点

（方伟，等，2013）。
但在全球化进程受阻、中美贸易争

端频发、各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多

的背景下，在国家积极推进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

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战略的重新出台，

国家-区域的战略性选择（strategic se⁃
lectivity）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一个新的

区域治理的框架正在探索之中。本文选

取长三角地区作为实证案例，正是基于

这一背景的考虑，试图以此透视中国新

时期城市区域治理的转向。

2 长三角原有区域治理框架存在

的问题及根源剖析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

城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区域合作治

理的渊源由来已久。自1982年国家提出

成立上海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

角经济圈雏形初现以来（吴志强，等，

2008），区域治理模式不断演化，逐渐

形成了包括“主要领导座谈会”的决策

层、以常务副省（市）长参加的地区合

作与发展联席会议的协调层、各专项和

各地区的执行层等三层级协调架构。在

此过程中，国家也出台了长三角若干区

域规划，以及对跨界协调规划进行了探

索（陈小卉，等，2017）。这一时期的

柔性治理模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区

域层面的产业、基础设施和交通干线等

对接事项陆续开展，但是对于跨省界的

交通设施、生态环境、邻避设施等空间

矛盾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从长

三角区域治理范围和事项不断扩大可以

看出（表1），区域治理的尺度在螺旋式

上移，但并未超越省级层面（国家-区域

的尺度重组并未有效开展），所以无法

改变既有国家、省、市之间的权力配置

及激励机制，事权和财权仍然由纵向

“行政发包制”和横向晋升锦标赛决定

（张衔春，等，2020），无论是治理主

体、治理内容还是治理工具，真正在区

表1 长三角原有区域治理实践过程
Tab.1 The conventional regional governance mod⁃
el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年份

1982

1988
1992

1996
2001
2004
2008
2009
2010
2016

事件

中央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

立长三角经济圈”，成立上海

经济区

撤销“上海经济区”

长江三角洲城市协作办主任

联席会议制度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

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

江浙沪主要领导座谈会

三级运作区域合作机制

安徽纳入长三角主要领导座

谈会、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范围

江浙沪的

10个城市

“四省一市”

长三角15
个城市

长三角15
个城市

“两省一市”

“两省一市”

“两省一市”

“三省一市”

“两省一市”

“三省一市”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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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落地上带来的效应仍不够显著，其存

在的问题和根源值得我们深入剖析。

2.1 治理主体：多元主体参与不够，国

家角色缺位

在西方政治语境中，区域治理更加注

重多元主体的参与，包括市场、社会精

英、公众等非政府机构或社会公共机构

等，但在长三角区域治理中，市场与社

会主体参与不足，治理主体仍由各层级

地方政府、区域合作组织构成（图 1）。

例如，自2003年开始，由政府官员、学

者组织形成的南京都市圈发展论坛对发展

战略的制订发挥了一定作用（罗小龙，

等，2009），但总体成效并不明显，在

2013年后逐渐被南京都市圈市长峰会、

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城市发展联盟等政

府会议所取代。

2005年以后，中央政府通过上收关

键权力、资源控制、国家战略区域规划

等手段增强了对于区域、地方发展的干

预（张京祥，2013），但是中央政府并

未从治理主体角度干预到区域治理中，

省级政府仍然是各项治理事务的实际执

行主体。由于国家-区域尺度之间缺乏

一个中间层级的管理主体，省级政府只

能通过区域合作组织对省级层面的事务

进行沟通协调，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

地方政府（设区市、县市区）也通过经

济协调会等手段进行协商。在城市政府

层面，联席会议更多的是“战略宣言”

而非行动计划，城市政府出于“本位主

义”的考虑，对区域合作组织所做决定

的执行多半是一种“友情演出”（陈小

卉，等，2017）。在县市区、乡镇层面，

在跨界地区容易出现治理主体层级差

异，不同层级的管理主体无法进行直接

的对话与磋商。以上海和江苏为例，跨

省边界地区的行政单元，如太仓和宝

山、昆山和嘉定、吴江和青浦等，往往

存在行政级别的差异，较难建立直接协

商对话和利益协调机制，一些合作框

架、协议、备忘录等也更多流于战略呼

吁的形式。长三角区域协调的纵向关

系更多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发包，区域自

下而上的传导机制缺乏，若乡镇等层级

主体进行跨省界协调，需要通过层层

上报至省级政府进行协调，其制度成本

过高。

2.2 治理内容：区域事务缺项，基层事

务关注不足

长三角区域治理的事项涵盖了多个

方面，但能够有效落地实施的事务，大

多聚焦于经济产业合作、区域交通、大

型基础设施等区域层面的内容，且这些

事项基本符合双方利益诉求，否则也将

面临不小的障碍。例如，江苏北部地区

进入上海的主要通道为苏通大桥，在江

苏省城镇体系规划等各类规划中提出的

建设崇海通道的诉求，一直未能与上海达

成一致的意见，在不断地沟通后在《上

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中预留了相应的通道，但所选线位与江

苏诉求仍不太一致。除此之外，区域公

共服务合作、生态环境保护、区域邻避

设施等方面的内容，由于双方利益难以

协调，缺乏利益补偿和调节机制，难以

出现在区域合作事项之中。其次，跨省

级边界地区的基层事务往往“摆不上台

面”，难以纳入到高层级的区域合作组

织会议中，导致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

决，例如断头路、防洪排涝等问题。

2.3 治理工具：区域合作组织乏力，区

域规划失效

区域合作组织由于缺乏中央或者省

级的行政推动，更多地是“皆大欢喜”

式的协商，没有主体“唱红脸”，利益

协商机制基本没有建立，在政府企业主

义的路径依赖影响下，一旦需要补偿部

分利益和让渡部分事权，在既有的“条

块状”体制机制下是难以实现的（陈小

卉，等，2017）。例如，长江三角洲经

济区现代化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对于区域

发展问题出台了若干决策意见，但由于

缺乏机构权威性和实施跟踪机制，其决

策效果并不理想（杨俊宴，等，2007）。
长三角编制了诸多区域规划、次区域

规划，力图解决区域发展矛盾，但收效甚

微。一方面，区域规划内容未能很好地

与现行法定规划进行有效的衔接，最终

导致了规划的失效（李郇，等，2016）。

另一方面，区域规划编制主体缺乏有效

的操作手段（规划实施管理机制和行动

计划约束机制等）。由中央政府组织编

制的国家战略区域规划虽然代表了国家

意志，但过于宏观而未能形成具有实际

操作指导的行动计划。由省级行政主体

编制的跨省区域规划，虽然重点聚焦在

跨界地区的实际问题，但只是某一省份

的“一厢情愿”，缺乏其他省级主体的

共同参与，也未能得到重视。

此外，长三角区域治理缺乏有效的

行政考核、财税激励等机制，导致缺乏

自下而上的区域协同意愿。由于跨省治

理制度成本过高、财政支持不足、缺乏

政绩考核，地方政府合作共识也难以达

成，越是基层意愿越低。特别是对于乡

镇一级的行政主体而言，打通断头路，

生态共保等并不是上级考核事项，很难

获得上层财政的足够支持。

3 国家-区域尺度重组下的长三

角区域治理新框架

3.1 长三角区域治理面临的新发展环境

近年来，全球化竞争环境发生重大

变化。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国

际形势无不涌动着逆全球化的思潮，在

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

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低迷，逆全球化思潮

抬头，不确定性大大增强。逆全球化等

思潮将逐步带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

临着松动、分离的严峻形势，原先分布

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生产工序和环

节，将回缩到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内或

若干邻近国家组成的区域内，形成产业

图1 长三角地区原有治理框架的主体架构
Fig.1 Stakeholder structure of the conventional re⁃
gional governance model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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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式发展（刘志彪，等，2020）。一

直扮演着全球化和链接世界城市体系的

城市区域地区，将首当其冲地面临着逆

全球化带来的危机，必须适时调整城市

区域的发展导向，以缓解由于资源配置

优先级不同引起的内部积累危机。正是

基于对全球环境的准确判断，国家在国

际合作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重

新连接国际循环，另一方面，提出了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粤

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战略，构建国内大循

环格局，重构三大城市群地区的发展导

向，推动三大城市区域逐步从全球价值

链中的“被俘获者”到国内价值链的治

理者和控制者的转型。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

化进程还将进一步受阻，区域化、碎片

化等态势将不断显现。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

员联组会时强调，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

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

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

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可以预见的

是，目前中国所采用的国家-区域尺度

重组来解决城市区域治理问题的做法，

可能还将会是今后一定时期内区域治理

的主要手段。

3.2 政府主导型的多层级网络化协商区

域治理新框架

3.2.1 治理主体的变化：中央力量介入

各层次治理

自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

战略以来，中央力量强力介入长三角的

国家-区域尺度重组过程（表 2），对于

区域治理中长期形成的制度依赖具有很

好的冲击作用，打破了区域协调的制度

壁垒，重构了区域治理主体架构。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任组长的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

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

长三角区域治理顶层设计迈出关键一

步。领导小组囊括了三省一市的主要领

导，而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同时兼任各省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的主要

负责人，由此可见，包含组织构架的长

三角区域治理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形成

（图2）。
在国家战略的执行层层面，在原有

区域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增加了长三角

区域合作办公室 （以下简称办公室）。

办公室名义上是三省一市联动成立，但

实则是国家意图的“代言人”。办公室

由三省一市抽调人员组成，有效建立了

省级政府之间利益和事权协调平台。同

时，办公室受领导小组指导，被赋予了

更多管理职权，主要包括拟定协同发展

的战略规划，协调推进区域合作中的重

要事项和重大项目，统筹管理合作基金

等。所以，办公室介于柔性合作组织和

刚性行政管理主体两者之间，同时具备

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两者优势。

在国家力量干预下，地市级政府也

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形成了一个自上而

下的区域治理行政架构。另一方面，针

对具体地区、专项事项的不同层级的沟

通协商对话机制不断涌现。特别是包括

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在内的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

下简称示范区），成为跨省界区域治理

的制度和空间创新，为基层的跨界协调

提供了具有一定管理权限的对话平台。

示范区和办公室“一把手”相同，意味

着示范区成为落实国家意志的抓手。

各类多元主体同样纳入区域治理

中。如办公室的成员中有来自机构的专

家学者，也经常邀请相关学者参与讨

论。在 2019年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

中，召开了第一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

层论坛，诸多研究机构和智库专家、沪

苏浙皖企业代表加入到了治理主体的协

表2 长三角区域治理实践的新进展
Tab.2 Key progress of the new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l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时间

2018年1月
2018年3月
2018年7月
2018年11月
2019年6月
2019年10月
2019年12月

2020年1月

2020年4月
2020年6月

事件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成立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正式挂牌成立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召开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批复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上海市贯彻<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

《浙江省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行动方案》

《安徽省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行动计划》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江苏实施方案》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草案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图2 长三角区域治理新主体架构
Fig.2 Stakeholder framework of the new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l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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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当中。另外，在各项激励政策的支持

下，各类国资平台，市场主体、金融机

构也在积极加大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项

目的投资，作为主导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和示范区建设的长三角投资（上海）有

限公司已于2020年6月宣布成立。由此

可见，由政府机构为主体，包含了社会

资本、社会精英、地方市民等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的区域主体架构正在形成。

3.2.2 治理内容的变化：同步关注区域

和基层事务

长三角区域治理的内容也发生了变

化，对于区域层面的治理事务的范畴更

加广泛，而且也从更高层次的尺度开始

关注地方基层事务，以及跨边界地区的

具体板块协调事务。

在区域事务治理方面，更加关注区域

公共服务等事务。例如，《长三角地区

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设立了交通、能源、信息、科

技、环保、信用、社保、金融、涉外服

务、城市合作、产业、食品安全12个重

点合作专题（熊健，等，2019）。协商

事务的深度开始触及利益协调的事务。

在区域轨道交通对接等方面，原来各地

更加关注自身的需求，对轨道交通网的

考虑不够周全，但在办公室的协调下，

在先做好城际交通网的整体规划后，具

体的线路才能得以推进。上海轨道11号
线早在2013年就已接入昆山，在最新的

协调下与苏州S1线全面对接，并于2019
年开工建设，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的示范工程。

在基层事务治理方面，在《长三角

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年）》的框架下，以跨界断头路为

重点，涵盖地方取水口和排污口协调、

太浦河和吴淞江的环境治理等以前“上

不了台面”的地方事务得以重视。2018
年 6月，沪苏浙皖共同签署《长三角地

区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框架协议》，第

一批重点推进17个省际断头路项目已陆

续开通建设。例如，一直以来，昆山市

锦淀路与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大道（两条

路均为双向四车道） 均已修至沪昆边

界，但相距 800m却不能连通，作为首

个“打通省界断头路”项目盈淀路，也

已于 2018年 10月通车，相应的跨省界

的公交出行也陆续开通。

跨边界板块成为区域治理关注的重

点空间板块。2020年 6月《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成为国内首个省级行政主体共同编

制的跨省域国土空间规划，将产业、生

态、土地、交通等实质性内容纳入法定

规划体系。另外，在南京都市圈、江浙

一岭六县等地区也逐步开展了跨界示范

区的建设。

3.2.3 治理工具的变化：强调落实和可

操作性

长三角区域治理的工具从原来较为

单一的区域战略规划等方式，转变为区

域规划、行动计划、法定规划相结合的

规划体系，以及考核机制的转变和激励

机制的落实等。

在规划体系方面，以《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为引领、三

省一市出台实施方案为配套的区域发展

规划纲要，国家各部门陆续编制的专项

事务规划，再到跨边界地区共同编制的

国土空间规划（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代

表），形成了长三角区域治理一整套、

多层级、多元参与区域规划体系，对解

决涉及跨界协调的事项难以落实在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问题（郭磊贤，等，

2019） 做出了很好的回应。在具体操

作上，办公室通过制定《长三角地区一

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形成四地官方共同认可和遵循

的“行动路线图”和任务时间表，每年

在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讨论通过的年

度任务分工，以各级政府联合探索的合

作框架和协议等，来落实各项区域治理

事务。

为有效监督和管理一系列的区域规

划的实施，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于区

域治理事务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也悄然

发生了变化。在考核机制方面，一方

面，随着“一体化”“高质量”“生态绿

色发展”等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中的重

要目标，地方政府对于区域治理事务的

关注度也大大的提升，逐步摆脱唯GDP
论桎梏。另一方面，对于具体行动计划的

实施考核，也明确要求纳入到省（市）

党委政府的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当中，

各有牵头部门负责，以确保各项治理事

务得以有效推进。在激励机制方面，长

三角各项激励政策和措施陆续出台，例

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的“落

地”正在全面推进之中，一些跨区域的

重点项目都可以通过该基金来支持，如

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项

目。《关于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明确了两省一市共同出资设立示范

区先行启动区财政专项资金，3年累计

不少于 100亿元，中央财政和两省一市

财政共同出资设立示范区投资基金，为

示范区提供资金激励。

4 总结与展望

4.1 主要观点总结

为应对全球外部和区域内部环境矛

盾，长三角通过地域组织的重组来建立

一套“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同时包

含了尺度上移和尺度下移两种方式，是

这一轮区域治理取得成效的重要关键。

其中，区域治理主体从省级层面上移至

国家层面，国家力量介入到各层级的区

域治理和主体协调中；治理内容从跨省

级的战略呼吁下沉至具体的基层事务，

但治理权限有一定程度的上收；区域规

划、考核机制、激励机制等治理工具真

正地在长三角层面构建起来（表3）。长

三角新的区域治理框架已经超越了原有

的单中心、多中心和新区域主义的三种

理论，创新性地探索出了政府主导型的

多层级网络化协商的区域治理新框架，

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

文化和行政体制的特征，是中国善于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表

现。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发展战略逐步

调整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区域

治理还将面临着较大的冲击，全球化、

国家力量、区域化等不同尺度的重组还

将会不断调整，区域治理的框架还有待

进一步修正。

当前的长三角新区域治理框架既非

传统刚性治理模式，也非柔性治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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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传统的新区域主义理论比较排斥政

府在区域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

长三角地区的实践表明，由于行政体制

的不同，在中国由政府主导，共同协商

的多层级网络化协商框架是可行的。但

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区域重构的现象

不能简单理解为传统中央集权式的复苏

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延续，而是对新出现

的城市和区域治理问题的应对式趋势，

并非重回“资源再分配”的老路 （徐

江，等，2009）。政府主导型的区域治

理框架并没有简单地回到单中心主义主

张的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而是新

区域主义理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形态的一

种新结合。总体而言，长三角区域治理

的渐进式改革，既有效打破了长期困扰

改革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壁垒，也将原有

好的治理经验保留了下来，如已经形成

的区域规划、协商机构等。

4.2 展望：新时代长三角区域治理框架

的优化改善建议

由于长三角新区域治理新的框架践

行还不足三年，一些变化还正在不断发

生，过于武断地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当前的框架进行一

定的判断，特别是在渐进式改革的过程

中，发现新的问题，以便更好的解决。

（1）在治理主体方面，由政府成员

组织成立的办公室，实际上是一种不完

全代表任何主体，不完全进行行政命令

下达的组织，其运作模式与国外的非政

府组织机构也不相同，扮演着介于政府

和民间组织之间的角色，超出了西方语

境下对于治理概念的理解，但其运行的

机制还有待观察。虽然办公室的设立强

化了政府之间的统筹，但同时治理架构

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需要加快清晰

界定办公室与各级政府事权的关系，完

善办公室与省、市、县（市、区）、乡

镇等不同层级的协商对话机制。另一方

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常强调多元

参与治理不一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发展语境下，如何推动市场、非政府

组织、公众在区域治理中更为有效地参

与，这些角色在区域治理中究竟能发挥

多大的作用，也还有待观察。

（2）在治理内容方面，后疫情时代

的生产链、供应链组织愈发“近域化”

（张京祥，2020），因此如何消除长三角

内部“行政区经济”，探索建立企业合

作、人才流动、科研协作等各类要素自

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也应成为区域治理重

要的内容。从近期达成的合作协议来

看，产业合作和协同创新成为重要甚至

首要议题。例如，2018年底三省一市达

成《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

体战略合作协议》，试行科技创新券在

长三角范围内通用通兑，有效推动了科

研平台、科学实验仪器设备等科技资源

开放共享，降低了中小企业科创成本。

（3）在治理工具方面，长期以来作

为区域治理重要工具的区域规划应强化

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衔接，将战略呼吁

转化为空间管控。一种衔接方式为区域

规划法定化，转化为区域性的国土空间

规划，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例如在

编的《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已

经形成草案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均是跨

省界的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另一种衔接

方式为将区域规划转为国土空间规划的

专项规划，从而对亟需协调的区域空间

开发保护利用作出专门性安排。但区域

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方式仍未明

确，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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